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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115年居家式長照機構設立許可審查實施計畫 

壹、依據 

    長期照顧服務法、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

管理辦法辦理。 

貳、目的 

    為健全本縣長期照顧服務體系、均衡區域長期照顧資源分布、確保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服務品質及維護長照服務個案之權益，並提升辦理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

立申請審核案之效率與品質，花蓮縣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特訂定本計畫。 

參、受理審查適用對象 

一、申請者符合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3條、第10條、第11

條暨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第2條、第3條之規定。 

二、應以本局最近一次公告之「資源布建不足區」為限，作為居家長照機構之

主要服務區域(如附件1)；可視人力及服務量能選擇鄰近資源不足區之1鄉

鎮作為次服務區域(非必選)，以符合在地就近管理之原則。 

三、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不得擔任長照機構負責人，已擔任者當然解任，並副知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一)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或貪污治罪條例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以上之刑確定。 

(三)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 

(四)受破產宣告或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經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 

    權。 

(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六)曾任董事、理事、監察人或監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利用職務或身分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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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 

2.違反法令或章程，致有損害該法人或其附設機構之利益，或有不能 

  正常運作之虞者，主管機關依其他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或利 

  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命令其解任。 

肆、受理申請收件截止日及審查辦理時間： 

受理申請審查時間
註1

 審查(書面及會議)時間
註2 

3月1日至3月31日止 4月1日至5月30日止 

7月1日至7月31日止 8月1日至9月30日止 

  註1：受理收件截止，親自送達者以上班日下班前，實際收到相關文件為主；郵 

        寄者以郵戳為憑，如遇國定假日均順延至下一個上班日；受理截止日後送  

        件，將不予收件並函文退件。 

  註2：會議審查時間由本局排定後以公文函知申請者，並於指定日內將簡報檔傳 

        至本局指定信箱。審查會議當天不接受抽換簡報檔。 

伍、申請審查應備資料 

    應備資料依下列順序排列，除公文、申請書及檢核表外，其他資料應為一式4

份(1份以長尾夾固定之勿裝訂成冊，另3份請裝訂成冊)，與公文併送本局辦理，

應備資料如下： 

一、公文。 

二、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籌設設立許可申請書。 

三、花蓮縣居家長照機構設立許可審查應備資料檢核表。 

四、設立計畫書。 

五、其他相關應備資料。 

陸、審查流程及方式 

一、受理申請審查案：申請者於受理審查時間親送或郵寄本局提出申請設立許 

    可審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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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核申請審查應備資料：經本局檢核申請審查應備資料不齊全時，本局逕 

    函知申請者依限補正(5個工作天內)，逾期未補正或屆期補正但補正不完備 

        者，視同放棄申請；經本局檢核應備資料皆齊全後，始得進入審查(書面及 

        會議)。 

三、審查作業(採書面及會議審查)：由本局聘請外部3名委員組成審查委員小組

進行審查，案件經委員審查後，本局函知申請者審查結果。 

(一)審查會議流程及方式如下： 

1.出席人員：機構負責人及業務負責人2人皆應出席，機構負責人如 

 不克出席，得指定代理人出席，惟該代理人需函文並經本局同意。 

2.進行方式及時間： 

(1) 請提早10分鐘簽到等候。 

(2) 由機構負責人或業務負責人進行簡報(20分鐘)。 

(3) 委員現場提問(統問統答20分鐘)  

3.審查會議當日本局將錄影、錄音及攝影，但受審查者全程禁止錄 

  影、錄音及攝影。 

4.簡報內容須包含如下： 

                  機構負責人及業務負責人專業背景簡介、機構申請設立動機及 

              經營理念、組織架構、服務規劃、服務品質管理、營運後三年內機 

              構業務預估及個案權益保障等，可依機構特色自行增列簡報內容。 

5.審查指標項目及配分如下： 

指標 審查項目 配分 

1.設立理念及營

運規劃 

(1) 設立背景、動機 

(2) 當地資源概況、需求評估。 

(3) 服務區域、服務項目 

(4) 預定營運日期營運後三年內機構業務預估。 

(5) 服務規劃。 

15 

2.服務品質管理 
(1) 訂定明確服務流程(開案/收案、轉介、暫停服務、

結案標準與處理流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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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務對象評估及照顧計畫。 

(3) 督導機制(含個督、團督、行政聯繫會議、家/電訪)。 

(4) 個案權益保障(服務契約、緊急或意外事件處理機

制、意見反應/申訴處理機制、個人資料管理與保密

規定)。 

(5) 服務滿意度。 

(6) 跨專業團隊合作機制。 

(7) 訂有服務工作手冊及相關紀錄表單。 

(8) 感染控制作業辦法 

3.人員管理及訓

練 

(1)勞動權益保障制度。 

(2)聘用、薪資、福利及獎勵制度。 

(3)考核及獎懲制度。 

(4)員工申訴制度。 

(5)長照人員人身安全機制 

(6)派案排班及到班查核機制 

(7)人力資源發展制度。 

(8)職前及在職教育訓練規劃。 

(9)人員降低職業傷害策略。 

25 

4.組織行政管理

及財務規劃 

(1)組織架構及人員職掌。 

(2)人力整備(工作人員名冊與其相關學經歷及長照人員

證明文件) 

(3)資訊系統運用情形 

(4)經費需求、來源與使用計畫。 

(5)收費基準。 

20 

5.創新服務 對於本項服務有無創新作為 10 

總分 100 

6.委員依申請者所送設立計畫書、現場簡報及答詢進行評分並給予意 

  見，由委員共識決定後給分。 

7.申請者未依函知時間到場進行簡報，則視同自動放棄簡報，本案委 

  員得逕依其所送設立計畫進行審查及評分。 

8.委員得就申請者之資歷、所提書面資料及簡報有關內容提出詢問， 

  申請者得就該詢問事項簡要說明。 

9.審查結果： 

(1)平均分數 75(含)分以上：通過，應依委員意見修正計畫書後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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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本局複審，修正計畫書以 1次為限。 

(2)平均分數 70-74(含)分：依委員意見修正計畫書後再送委員書面

複審，複審結果依委員共識決議 

    A.通過：應依委員意見修正並檢送計畫書至本局複審，修正 

        計畫書以 1次為限。           

      B.不通過：重新以新案申請審查(檢還三份計畫書，留一份 

        存查)。  

(3)平均分數 69(含)分以下：不通過(檢還三份計畫書，留一份存

查)。 

(4)審查會議結果，以函文方式通知單位。 

(5)依委員意見修正計畫書者，請依公文期限內完成修正，並郵寄 

   至花蓮縣衛生局長期照護科(花蓮市新興路 200 號)。未依規定  

   期限內(以郵戳為憑)完成計畫書修正者，將予以結案，不再受 

   理修正補件，並以新案重新受理申請。 

(6)計畫書複審通過後，將擇日辦理實地會勘。 

(7)審查會結束後，尚未取得設立許可證書之前，更換機構負責人 

   或設立名稱，則視同新申請案件，重新進行行政書面審查及召 

   開審查會。 

(8) 審查會結束後，於特約長照服務前若更換業務負責人，則重新 

   召開審查會，由業務負責人進行簡報。 

四、實地會勘：經本局實地勘查不通過時，本局函知申請者會勘結果；經本局 

          實地會勘通過後，始得進入核准設立。 

五、核准設立並核發設立許可證：本局函知核准設立，並核發設立許可證。 

六、完成立案招牌：於立案地點，以明顯字體標示機構名稱、立案字號等。 

柒、本實施計畫奉核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視實際需要由出席之審查委員當場      

  討論決議之。 


